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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吉林省数字政保民

生服务平台上线运行的通知 

  吉建函〔2025〕517 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行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工程类保证金等业务线上办理，切实维护各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吉林

省数字政保民生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政保平台”）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
已正式上线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平台基本情况 

  （一）平台简介。 

  政保平台旨在提升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保障水平，聚焦保险
与保证金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与智慧化监管，是集惠企惠民与风险防控于一体

的管理平台。 

  （二）业务范围。 

  主要包括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程一切险、财产一切险、工

程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款支付担保等业务。 

  （三）服务主体。 

  面向符合国家及我省关于工程类保险和保证金等相关管理规定，并具备线

上服务能力、具有良好信誉的银行、保险机构、担保机构（以下统称“金融机

构”）开放入驻。从事房屋市政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市场主体可通过

政保平台办理相关业务。 

  （四）增值服务。 



  鼓励入驻金融机构利用平台“惠企专区”宣传推广适用于房屋市政工程领

域的普惠金融产品，助力企业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运营成本。 

  二、登录方式 

  方式一：直接访问“吉林省数字政保民生服务平台”网址：
zgdgi.jst.jl.gov.cn。 

  方式二：访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点击“政务服务”栏

目，进入“吉林省数字政保民生服务平台”。 

  三、工作要求 

  （一）积极推广应用。各地要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宣传引导，推动辖区内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市场主体及金融机构使用政保平台办理相关业务，

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二）做好信息归集。各地要定期将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各阶段的质量安全

责任信息录入政保平台，实现全生命周期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可追溯。 

  （三）维护市场公平。各地应严格遵守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通过政保平台自主选择合作的金融机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

定或变相限制其自主选择行为，切实维护公平、公正、开放的市场环境。 

  四、技术保障 

  政保平台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或有改进建议，请及时向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反馈。 

  省厅联系电话：0431-82752527（安全处） 

  0431-82752559（建管处） 

  0431-82752580（质监站） 

  技术咨询电话：0431-84670865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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